橋規更新重點(98年3月1日起實施)
第6條：洗牌與發牌

A、洗牌

比賽開始前，每付牌均須徹底洗好，如果有任一敵方要求，即應請其切牌。

B、發牌

發牌時務必牌面向下，每次1張發成4家，至每家均為十三張，然後牌面向下分別裝入牌套之四個小袋中；另建議按順時針方向循環發牌。

C、發牌時比賽雙方均應有人在場

除非裁判有特別指示（如指定專人發牌）外，洗牌與發牌時，比賽雙方至少各須有一人在場。

D、重洗或重發

1.發牌有誤或牌張顯露

叫牌開始之前，如確有誤發或某一賽員看見了一張牌之牌面，該牌即須重洗重發；而後如有賽員在這付牌打牌結束前意外看到了其他賽員手中的某張牌，應依第16條C款處理（但參閱第24條）任何違反規定所發的牌。

2.未洗或未發

除非比賽的目的是為了重打以前的牌，否則如果未經洗牌即予發牌，或該付牌在其他比賽或其他節當中已經打過了（即未經發牌），則該牌之成績，不得成立（此規定所指的牌應不包括既定的牌桌間傳遞的牌）。

3.裁判之指示

根據第22條A款，裁判基於符合橋規的任何理由提出要求時，該牌即須重洗重發（但參閱第86條C款）。
E、裁判對洗牌和發牌方法之抉擇

1.由賽員發牌：裁判可指示各桌於比賽開始前，立即洗牌發牌。

2.由裁判發牌：裁判可自行預先洗牌和發牌。

3.指定專人發牌：裁判可令其助手，或指定專人先行洗牌和發牌。

4.不同方式之發牌或預先發牌：裁判可以決定不同方式進行和以上A款、B款所述效果完全相同的隨機當場發牌或預先發牌。

F、牌的複製

由於比賽情況之需要，裁判可指示將原發之各付牌，複製一付或多付。但當他做了這樣的指示之後，一般即不應重發某付牌（即時裁判有權要求這麼做）。

第7條：牌套與牌張之掌握

A、牌套之放置

每一比賽中之牌，在打牌結束前，其牌套應放置在牌桌之中央。

B、自牌套中取出牌張

1.各賽員各從牌套之相關方位牌袋中，取出一手牌。

2.未叫牌前先數牌張

每一賽員須將牌面向下先行數牌，確定正好十三張，其後在叫牌前，務必檢視牌面。

3.手中牌張之掌握

打牌期間，每人均須掌握自己的牌張，不使與他人之牌張相混，且在打牌中或打完後，非經裁判許可，不可觸摸他人之牌張（但莊家可根據45條規定，打夢家的牌張）。

C、將牌放回牌套

每人均須將其原持有之十三張牌洗牌，然後放回相關方位之牌袋中。此後，除非雙方各有一人或裁判在場，否則不可自牌套中取出任何一手牌。

D、監督取放牌之責任

在一節比賽中，任何不改變位置的賽員應對該桌的正常比賽程序負主要責任。

第9條：違例發生後之處理程序

A、違例發生之情事舉發

1.除非其他條文禁止，任何一位賽員在競叫期間不論是否輪到他叫牌，均得舉發違例情事。
2.除非其他條文禁止，莊家或任一防家在打牌階段均得舉發違例情事，有關糾正擺放方向不正確的牌請參閱第65條B款3。
3.在打牌階段當有違規發生時夢家不得舉發違規，但可以在該牌打完之後指出；然而任何一個賽員包括夢家可以試圖阻止己方另一賽員發生違規（但夢家另外受到第42條及第43條的限制）。

4.賽員對於己方違規並無自行指出的義務，但是關於改正同伴明顯的解釋錯誤，參閱第20條F款5。
B、違例情事舉發後

1.召請裁判

（a）召請的時機

對違例情事舉發後，應立即召請裁判。

（b）誰可以召請裁判

違例情事舉發後，任一賽員均可召請裁判。（至於夢家，參閱43條A1）

（c）權利之保留

賽員應享有之權利，並不因其召請裁判而喪失。

（d）敵方的權利

賽員舉發己方所犯違例情事，並不影響敵方之權利。

2.不得繼續叫牌與打牌

在裁判未說明所有有關矯正行動及裁定罰則之前，任一賽員均不可採取任何（後續）行動。

C、過早改正違例

違規者過早改正違例情事，可能召致進一步之處罰（參閱26條引牌處罰）。

第10條：罰則之裁定

A、罰則裁定之權

唯獨裁判有權在需用時裁定罰則。賽員無權自行裁定（或放棄：參閱第81條C款5）處罰。

B、接受或放棄處罰之取消

賽員未經裁判指示，自行接受或放棄之處罰，裁判得予承認或逕行取消。

C、違規後選擇罰則

1.可選罰則之說明

對一項違例，若橋規設有多項罰則以供選擇時，裁判應說明所有可資選擇之罰則。

2.罰則之選定

違規後，一賽員作罰則選擇時，務必自行選定，不得與同伴協商。

3.對方違規後，規則若有多種可供選擇的選項時，未違規方從中挑選最有利的一條是適宜的。
4.在不違背第16條D款2的前提下，違規方在執行了對違規做出的糾正後，做任何對己方有利的叫牌或打牌都是合適的，即使以後發現他們反而因為自己的違規而獲利（但參閱27條和第50條）。
第11條：處罰權之喪失

A、未違規方採取行動

在召請裁判前，未違規方之任一賽員，若先行採取了任何行動，則對該項違例之處罰權可能喪失。例如當非違規方因對方對規則有關條款不了解所採取的行動而獲利時，裁判可裁定該處罰權喪失。
B、處罰權喪失後

違規後，未經裁判說明並裁定正式罰則前，違規者下家接續叫牌或打牌，則對該項違例之處罰權即斷然喪失。

C、旁觀者舉發違例時

1.應由未違規方負責之旁觀者

違規情事如係由桌旁之未違規方負責之旁觀者率先舉發時，對該違規之處罰權得因而喪失。

2.應由違規方負責之旁觀者

違規情事如係由桌旁違規方負責之旁觀者率先舉發時，更正該違規之權得因而喪失。

D、處罰權喪失後之處罰

即使根據本條橋規，處罰權業已喪失，裁判仍得施以程序性處罰（參閱90條）。

第16條：合法訊息及異常消息

賽員依據己方之合法叫牌、打牌及敵方之態度獲得消息所採取之行動是許可的。但如依據其他的額外消息，就可能違犯了橋規。

A、賽員對信息的使用
1.賽員在叫牌及打牌過程中可以使用以下訊息：

（a）從該付牌合法的叫牌和打牌（包括被接受的非法叫牌和打牌）中得到的，並且未受到另外的非法消息影響；或者

（b）從撤回的行動中得到的合法訊息（參閱本條D）；或者

（c）被任何橋規條文規定或指定為合法，或雖未橋規條文規定或指定為合法，但從橋規和規定認可合法的方式中得到的（參閱本條B款1）；或者

（d）賽員在他從牌套中取牌（參閱第7條B款）前就已經得知的，並且橋規沒有阻止他對該訊息之使用。

2.賽員可以根據需要考慮對己方成績的評估、對手的特點以及任何比賽規定的要求。

3.賽員不得以其他來源的訊息（這類訊息指定屬於額外的）作依據。

4.如果因違反本條款而導致損失，裁判得依據第12條C款調整得分。

B、同伴傳遞的額外訊息

1.（a）賽員若透過某種方式，例如：說明、發問、回答問題、沒有提醒必要卻意外地作出提醒，或以明顯的猶豫、異常的速度、特別強調、音調、姿勢、舉動、態度等方式，建議某叫品或打法，使其同伴可運用該額外消息時，其同伴則不得就諸般合理的行動中，選擇該額外消息所建議者。

  （b）一個合乎邏輯的選擇，是指在一定比例數量被詢問的同程度賽員中，同伴間使用相同的約定，經過認真的思考，某些賽員會採取的行動。

2.當賽員發現敵家已傳出這種可供利用的消息，並且可能招致損害時，除大會另有規定外，他得立即宣稱，保留稍後召請裁判之權。（敵方如對已可能傳遞額外消息的事實，有所爭議時，則須立即召請裁判。）

3.當賽員有實質的理由認為（註：適當時機在打牌結束時或對夢家言，則當其手中牌攤下時）敵家採行之合理途徑係受該項消息所建議者時，即須立即召請裁判。裁判應飭叫、打先照常進行，準備稍後如認為該違規有造成損害情事時，裁定調整得分。

C、其他來源的額外消息

1.對於一付正在或尚未進行比賽之牌，賽員無意間獲得了該牌的異常消息。諸如：看錯了牌付；聽到他桌的叫牌結果或討論，看到他桌的牌或者在開始叫牌前看到同桌其他人手中的牌張等，則須立即向裁判報告，最好由獲得消息人自行提出。
2.在還沒任何賽員作出叫牌前，如裁判認為該消息，可能影響牌局之正常進行時，得採取下列處置方式：

（a）調整座位

如競賽及其記分方式許可時，可以調整該賽員之座位，使其持有獲得消息之牌；或

（b）如果比賽方式允許，裁判得命重發該牌
（c）讓比賽繼續進行並在桌旁觀察，如果認為非法訊息可能已經對該牌結果造成影響，得調整得分。

（d）裁定調整得分

立即裁定人為的成績。

  3.如果此一非法信息是在該牌第一個腳品作出後到打牌結束前這段時間獲得，裁判應按本款2（c）執行。

D、由撤銷之叫品及打牌得來的消息

本款係指未違規方於敵方違規後，或違規方矯正違規後，所撤銷之叫品或打出之牌張，而以其他叫、打替代所獲消息之處理：

1.未違規方

未違規方所得之全部消息，不論由己方或由敵方之行動得來，均予認可。

2.違規方

違規方於接受橋規處罰後，其原由己方得來之消息，均予認可。然由未違規方因撤銷原行動，所得之消息，則不予認可；於是違規方賽員，不得就諸般合邏輯的途徑中，選擇很可能是由於異常消息中所暗示之行動。

第17條：競叫之過程

A、競叫之開始

當一方的任一賽員從自己的牌套中取出自己的牌時，對於該方來說，即為該牌競叫之開始。

B、首先叫牌

每牌之指定發牌人，首先叫牌。

C、接續叫牌

發牌人之左手下家，第二位叫牌，然後按順時針方向，輪轉叫牌。

D、由錯誤牌套中取牌

1. 如有賽員不經意地自錯誤牌套中取出牌張並叫了牌，該叫牌應予取消。
2. 違規者檢視正確的牌之後重新叫牌，競叫從那一刻起照常進行，如果違規者的下家已針對取消的叫牌作過叫牌，那當違規者替換的叫牌和被取消的叫牌（違規的下家必須重複其原來的叫品）有明顯的不同時，或者如果違規者的同伴隨後針對取消的叫牌作過叫牌時，裁判應予調整得分。
3. 如果違規者隨後重複他在先前持錯牌時的叫品，裁判可以允許該付牌照常進行，但當違規者的叫品和他原來取消的叫品不同時，裁判應予調整得分。
4. 除了按本條上述2、3款糾正外，裁判仍可施予程序性罰分。
E、競叫結束

1. 依照第22條規定，競叫和競叫階段結束。

2. 一個叫品之後接著三家派司，當其中有一個派司係違序派司，剝奪了某一賽員該輪的叫牌權利時，競叫並未結束。此時由錯過叫牌機會的賽員叫牌，違序派司後的所有派司均予取消，競叫照常進行，取消的叫牌則適用第16條D款，違序派司的賽員視同違規者。
其他修正：

1. 對於裝錯牌的分數計算：

裁判可以另以該桌之成績與其他未裝錯桌之平均分進行比較，判給相關得失分。

2. 賽員在首引之前檢視己方的制度卡，確認己方叫牌是否解釋錯誤。

3. 防家可以詢問同伴是否錯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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